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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登錄碼 TFAB20012345678 食品添加物

一、品名：己二烯酸

二、成分：己二烯酸

三、衛署添製字第 099999號

四、規格：5公斤 (5Kg)

五、製造廠商：究極研析有限公司，02-2345-1688

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 7777號

七、有效日期：108年 12月 31日

八、使用範圍、用量標準：本品可使用於不含碳酸飲料、

碳酸飲料；用量以 Sorbic Acid 計為 0.5g/kg以下。

九、使用限制：尚無限制

十、用途：碳酸飲料類

十一、原產地：台灣

類別 名稱 個數

1 防腐劑 24

2 殺菌劑 1

3 抗氧化劑 26

4 漂白劑 9

5 保色劑 4

6 膨脹劑 14

7 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 94

8 營養添加劑 320

9 著色劑 35

10 香料 90

11 調味劑 33

11-1 甜味劑 25

12 粘稠劑 (糊料 ) 43

13 結著劑 16

14 食品工業用化學藥品 10

15 載體 2

16 乳化劑 29

17 其他 19

准https://fadenbook.fda.gov.tw/

食品業者登錄平台

要上網登錄

要貯存分區 要用途告知 要流向記錄

要確認准用 要標示明確

不得任意分裝單方食品添
加物

非准用品項不得宣稱做為
食品添加物使用

至非登不可登錄食品添加物販

售業者及產品資料。

所含食品添加物應符合「食品添加

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依據食安法24條標示，例如「食品

添加物」字樣、個別成分名稱、使

用範圍及限量、有效日期等。

食品添加物應與非食品用原料分

區貯存，非食品用原料區應標示

「禁止用於食品」。

販售食品添加物應標示「食品添加

物」字樣，如販售非食品用之具有

食安風險化學物質，應詢問購買目

的及用途，提醒勿用於食品。

依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

第29條及第32條，應保存原材料及

產品之追溯追蹤資料。

未取得查驗登記核可，不得改分裝香

料以外之單方食品添加物，依食安法

第21條及相關規定，改裝單方食品添

加物(香料除外),應取得查驗登記核

可，始得為之。

不得將不符合食安法之產品(非准

用品項、規格標準不符或標示不符

)向購買者宣稱可作食品添加物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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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登錄碼TFAA20001234548 食品添加物

一、品名：飲料調整劑 

二、成分：二氧化矽(25)%、咖啡因(25)%、磷酸(25)%、 茶胺酸(25)%

三、規格：10公斤(10Kg) 

四、國內負責廠商：究極研析有限公司，02-2345-1688 

五、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六段7777號 

六、有效日期：108年03月30日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

二氧化矽：1.本品可於膠囊狀、錠狀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2.本品可使用於其他各類食品；用量為2.0%以下。

咖啡因：本品可使用於飲料；用量以食品中咖啡因之總含量計為  

320mg/kg。 

磷    酸：本品可使用於可樂及茶類飲料；用量為0.6g/kg。 

茶胺酸：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用量為1g/kg。

八、使用限制：限作調味劑使用

九、用途：調味劑 

十、原產地：台灣

食品添加物販賣業者懶人包

1

3

4
5

6

7
8

2

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驗收食品添加物標示應注意事項

訂定106/1/1起製造之
食品添加物應標示產
品登錄碼。

確認原產地是否標示
屬實。

食安法第24條第一項第5款
，標示製造廠商或國內負
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屬輸入者，應標示
國內負責廠商資訊。

食安法第24條第一
項第2款規定標示

「食品添加物」字
樣。

 確認所含之單方食品添加物
使用範圍、用量標準是否符
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
限量暨規格標準」，上游廠商
得限縮範圍及用量，惟不可擴
大使用範圍及用量，如販售業
者查閱後發現本品超過法規
規定限值，請勿販售予
下游業者，並且進
一步告知上游
供應商。

Remarks：

1. 產品為單方食品添加物時，需標示食品添加物許可證字號／單、複方食品添加物需標示產品登錄碼。

2. 食品添加物所含香料成分得以「香料」標示之，如該成分屬天然香料，得以「天然香料」標示之；

     但所含除香料成分以外之其他原料仍應標示其各別名稱。

 使用限制於各成分單
方亦有規定，販賣業
者應確認使用限制是
否屬實，販售時，請
一併告知下游業者使
用限制等情事。

確認有效日期尚未逾
期，逾期切勿購入，
建議允收有效日期尚
餘6個月以上。

◎ 品名、成分及規格
要確認是否為採購
項目，與出貨單核
對無誤。

◎ 成分含2種以上須分
別標明。


